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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暨環安中心新進人員講習資料 
114 年 8 月製作 

一、 業務窗口及工作職掌 

 
相關工作職掌請參酌學校網站(首頁行政單位總務處、環安中心) 

二、 提報事項 
(一) 校區配置圖 

 
(二) 採購案件申請 

1、適用法規：黎明技術學院營繕工程及財物、勞務採購辦法 

2、申請採購作業前，應落實訪(詢)價工作，避免衍生採購金額與預算金額差距

(尤以估價金額超出預算金額過大)情事；且須公平合理對待各投標廠商（切

勿有保護既有廠商，排擠新進廠商之情形），並確實依契(合)約約定落實履

約管理及辦理驗收。 

3、採購與營繕作業(詳參黎明技術學院內控手冊) 

  

總務長兼環安中心

羅際禎

事務組

吳志伯

陳 杏 許晏禎

陳光明 吳坤益

營繕組兼環安組

陳佳記

陳敏煌 張家豪

黃進輝 潘隆慶

吳福成 王懷民

保管組

陳佳記

林幼梅

出納組

李欣潔

房嘉莉 黃佳翎

林嘉美

https://sso3.lit.edu.tw/RuleWeb/FILE/L000163-0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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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採購與營繕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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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五萬元以上採購與營繕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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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產學合作十五萬元以下財物採購與營繕作業流程圖 

 
4、政策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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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停車需求與管理 

本校車輛通行(1 人 1 證)管理措施自 112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運作「車牌辨

識」系統（校園大門入口機車採取「自備悠遊卡證件感應」通行），各教職員

(含兼任老師、業師)有汽機車入校通行需求者，依所屬處室、系所之單位統一

造冊，新進人員（新辦者）須檢附申請人之駕照行照文件檔（本人、父母及配

偶之車輛）上傳查驗，並至總務處事務組提出申請（暫不接受個人送件申請，

學期內如有新進教職員工報到者，亦同）。 

 

(四) 設備(施)報修 

1、 修繕範圍：總務處經費以全校公共區域為原則（含各系科大樓廁所及走

廊），各系專屬空間則由各系為權責單位，但可由總務處協助叫修處理。 

2、 教學及公共區域設施損壞修繕通報： 

(1)一般修繕：請至本校首頁→教職員生(登入)→報修系統→填具後送出 

(2)緊急及夜間修繕：直接通報營繕組 

(3)報修時請至本校首頁(教職員生)或事務組網頁滑鼠點下網路報修系統

(https://sso4.lit.edu.tw/)進行報修。 

  
 

3、 營繕組接獲報修後若技術人員可自行維修則依報修先後順序安排時間完成

後回覆，若須請廠商處理者另案報修。 

 

(五) 財產保管 

1、 財產保管責任 

依本校「財產管理辦法」及「財產盤點作業要點」，配合年度財物盤點作業。 

2、 財產保管與查詢 

(1)於「校園 e 化整合系統」之「財產管理」中的「個人財產管理」及「個

人財產管理（財產）」查詢財產。 

(2)各單位財產管理人於「校園 e 化整合系統」之「財產管理」中的「報廢

申請單（財產）」及「報廢申請單（費用性資產）」申請報廢。 

  

https://sso4.lit.edu.tw/
https://sso4.li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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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出納業務 

若因執行計畫或活動聘用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未領有中華民國國

民身分證者)，本校依國稅局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3 條規定按給付額就源扣

繳所得稅 6%，請託各系或老師協助告知受聘人。 

 

1.出納收入作業

繳款人依繳費單或相關文件繳
納應收納款項

2.收取現金、票據，
應開立收據

3.送存銀行

5.整理相關憑證
送會計室入帳

結束

4.是否確實入
銀行帳戶

錯誤更正
重存

是

否

在繳款單上加蓋收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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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職業安全衛生(環安中心)業務 

1、 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民國 110 年 12 月 22 日修正《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執行如下四大計劃： 

(1)人因性危害預防措施 

(2)實施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措施  

(3)實施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措施 

(4)母性健康保護措施 

2、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九~十三條》規定，約定合格醫療院所派任合格醫師

及護理師辦理臨場健康服務相關事項(健康服務醫師：每年 4 次；健康服務

醫師：每月 4次)。 

3、 請各系群老師轉知學生配合駐衛保全夜巡，若有必要且經准之活動、訓練或

排練，至晚到 23時止，並請適度控制音量!全員一起維安及節電。 

4、 依環境部函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8 條、第 11 條及第 44 條第

4 項修正「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公告事項重點如次，敬請

配合： 

(1)參考聯合國斯德哥爾摩公約新增公告 5 種全氟辛烷磺酸其鹽類與相關化合

物、352 種全氟辛酸其鹽類與相關化合物為毒性化學物質，並依公約限制其

得使用用途。 

(2)考量壬基酚及壬基酚聚乙氧基醇內分泌干擾素特性明確加強管制，新增 12

個壬基酚、28 個壬基酚聚乙氧基醇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將管制濃度由 5%

調整至 0.1%，並禁止用於製造工業用清潔劑等具環境風險用途。 

(3)增列全氟辛烷磺酸其鹽類與相關化合物、全氟辛酸其鹽類與相關化合物、

壬基酚及壬基酚聚乙氧基醇之應於規定期限完成相關事項規定。 

(4) 新進人員須接受 1小時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台)。 

 

三、 未盡事宜，另行補充 
 

 

節約能源人人有則—隨手關水關電、能走就不坐電梯、冷氣適溫調控 


